关于征求《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征求意见稿）》公众反馈意见汇总表
	序号
	反馈意见
	采纳

情况
	说明

	1
	1、建议首小时内免费，为便于群众办事，半小时免费时间太短，停个车搞不好都得个三五分钟，走到办事的地方来回又得十多二十分钟，是要咱们长翅膀飞去办事？ 2、滨河公园片区本来就是市民游玩的场所，还给市民收费停车，本末倒置，到底建好的公园让不让大家去？ 3、体育文化路从东华大道至高尔夫那一段，建什么停车位，那里八小高峰期本来就堵得一塌糊涂，能不能整个非机动车道，我们收费不是目的，咱们要为群众舍身处地去思考问题，如何缓解我们的交通，提高居民出行的便利性。
	部分采纳
	网上公示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是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与省内大部分地市设置首停免费时段相符合，与惠阳周边县区免费时间相一致。
2、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是依法在城市道路内统一施划的为社会公众提供机动车临时停放服务场所，按规定设置路内停车泊位，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解决惠阳地区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车位供需需求日益增大的停车辅助，是作为公共停车场和专用停车场的补充。

3、道路停车泊位的施划和调整由公安机关负责。关于滨河南路及体育文化路（东华大道-高尔夫路）不建停车位的建议，经公安交警部门回复意见，该路段为双向四车道，目前满足通行需求，八小上放学高峰期将进一步加强学校周边的巡逻管控，保障正常通行；滨河南路路段部分按道路宽度规范对部分停车位进行铲除（撤销）。

	2
	赞成收费，现在乱停车太过，最重要是政府后面那些小区，大部分人行道被停车了，这个真需要管制一下才行呀。小区边上的人行道不应是他们停车的地方吧，搞到人要走到马上上去。信和苑最严重。
	采纳
	

	3
	看到惠阳停车收费对于老百姓来讲是个很好的事情，对于有限的停车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但对于价格上来讲，惠阳区与惠城区和惠东县收费方案价格相差不多，但个人还是有以下几点建议 1.停车计费首60分钟免费，60~120分钟都按5元收费。原因：1.本次包括后期即将收费的停车位，周边都有像医院，商铺，包括事业办公单位等，市民常去的办事地点。特别是像半岛公园，人民公园等，在惠阳的这些为数不多的休闲公园，像停车半小时，享受免费时间，半小时后最低消费五元起，那基本上像一个家庭，特别是有小孩子的家庭，汽车已经成了交通必需品。 而日常带小孩子出来活动休闲运动无形当中又增加了普通市民的生活负担。 而两个小时内消费五元，第一产生的公共收益，第二，对于普通市民来讲，负担不高，可承受范围内 2.像在医院，包括政府周边单位，像日常看病，包括去政府事业单位，行政单位办理日常工作事宜，停车仅半小时就开始收费，想去这些行政和医院的基本上都是普通小市民，底层工作者较多。从停车再到医院或者是市政单位办完事情，半小时时间不够，过于紧张。 两小时仅收费五元，可以有效减少普通市民的负担。 3.开城大道周边商户居多，而经历了三年的疫情，无论是商户还是普通市民，特别是普通小型商贩，这几年也是艰难的维持生活，今年既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又是疫情结束恢复之时，一开始就收取按照收费方案的收费标准去收费，对于经济恢复来讲并没有太大帮助。周边商贩既有餐饮，小型饭馆等小型店铺，也有高档场所。免费时间或收费标准能够降低，能够让你的顾客更多的驾车出行来到店铺进行消费，也没有过多的交通成本承担。 4.目前，惠阳区主要的普通市民，其收入并没有网上数据。据所公布的平均月收入在八，9000，其实包括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底层生活百姓，月收入达到4000，已经是在惠阳淡水，已经是有比较高的收入范围了，但普遍市民基本上也就是拿个3000左右的生活收入工资。 5.较低的停车收费方案也能够吸纳其他人口过来。惠阳居住生活因为停车位和停车便利性也是会影响到人口的流入，也能够体现出大惠阳的容人之心。 6.个人感受：本人经常来往于惠阳和惠城区，对于惠城区新讲，个人感受到普遍的不便利性，我人仅在一府周边停车位的车车超过30分钟以上，等到个人办完事情已经是达到了十元的停车费。对于我个人收入仅有3000多的人来讲日常的停车费对于个人的生活成本负担来讲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办事效率较快，也是超过了30分钟。 再加上有孩子的家庭，汽车已经成为了交通必需品，在倡导生育的国家政策之下，这一笔费用也是成为了家庭负担之一。想出去半岛公园游玩，市政广场，人民公园也增加了一笔费用。 据此，希望政府考充分考虑，基层生活的实际需求且，路边停车位的建设成本，并不高，不能抱着盈利的方向去收费方案，而是盘活停车位，避免门口商家或个人独霸停车位。让每个人都能够充分享受市政资源。 建议：停车计费首60分钟免费，60~120分钟都按5元收费，后续收费按照五元一小时收费。30一天。
	部分采纳
	1、网上公示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是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与省内大部分地市设置首停免费时段相符合，与惠阳周边县区免费时间相一致。
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是依法在城市道路内统一施划的为社会公众提供机动车临时停放服务场所，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解决惠阳地区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车位供需需求日益增大的停车辅助，并作为公共停车场和专用停车场的补充。按照“路内高于路外、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原则，制定差别化服务收费标准，利用价格杠杆促进停车服务资源利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有效促进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与公共道路资源利用。



	4
	经济疲软，若是效仿大城市停车收费，更谈不上刺激消费了
	不采纳
	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是依法在城市道路内统一施划的为社会公众提供机动车临时停放服务场所，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解决惠阳地区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车位供需需求日益增大的停车辅助，并作为公共停车场和专用停车场的补充。

停车收费主要是通过利用价格杠杆促进路边停车即停即走、快停快走，引导车辆有序流动和促进公共道路资源有效利用，保持城市交通畅通和市民出行高效便捷。

	5
	①中山三路会整改吗？

②商家用电瓶车三轮车占位的话，举报投诉联系方式多少。能否让群众清晰的直接的了解到。方便群众举报

③有月卡套餐吗？能搞月卡套餐吗。
	部分采纳
	关于人行道被停车的情况，公安交警大队将进一步加强辖区各个重点路段的巡逻管控，加大对违停现象的查处力度，做到还路于民，保障行人通行安全。
关于违规占用停车泊位的行为，公安交警大队将持续加强对违规占用停车泊位行为的管理，联合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净路行动”，如有遇到违规占用的行为，可拨打报警电话进行处理。
实施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是利用价格杠杆平衡停车供需矛盾，避免公共资源被长期占用，缓解停车难问题，是为市民提供周转率高、便利性强的临时停车服务，暂不实施月卡套餐。

	6
	惠州市惠阳区发展和改革局：

    本人支持路边停车收费，这样能有效的盘活路边停车泊位，杜绝僵尸车站位。对目前公示收费价格标准没有异议，但是希望能将免费停放时长将30分钟延迟至60分钟，或者给每位车主每个月20个小时免费时长，用完后将按现行收费标准计费。临时停车收费一定要将临时体现出来，不能因为收费，给钱就可以长时间停车。给钱可以缓解道路交通拥堵吗？我给出2条建议参考：

     一，对路边停车收应设置具体限时，不设30分钟免费停放时长。临时停放时间不能超过5小时收费，超过5小时停放，应通知车主离开停车泊位切实做到临时停车泊位只供临时停放，不允许长时停放。

     二、对路边停车泊位给予每位停入泊位的车主每月20个小时免费停车时长，20个小时用完后就执行收费。

    另外，惠州市路边停车收费标准价格偏高，且定价过程未召开价格听证会，建议我区吸取惠州的教训，完善收费程序。
	部分采纳
	1、网上公示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服务收费方案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是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与省内大部分地市设置首停免费时段相符合，与惠阳周边县区免费时间相一致。
2、实施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是利用价格杠杆平衡停车供需矛盾，避免公共资源被长期占用，缓解停车难问题，是为市民提供周转率高、便利性强的临时停车服务，为避免长期占用道路临时泊位，目前拟定收费方案，对一次停车超过两个周期的（24小时为一个周期），从第三个周期开始，每周期计算标准和最高限价按一个周期标准翻倍计算。
3、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制定工作将严格执行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等有关规定开展。

	7
	关于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的意见

一、建议在主要街道、商业街道（大的街道）实施收费。符合商业消费性质，且停靠车辆大多数是临时停放。

二、建议收费措施，重点考虑民生问题。小区住宅区附近内街小巷，不建议收费，因为很多住宅区停车位已经严重不足。停车费用的标准过高，

一天收费高达30元，一个月1000元。此举措影响民生，老百姓的车如何安放？小区停车位已满，住宅区周边的内街小巷，确实不应该设置

“临时泊位”收取费用。如：“富源路”， 周边车位已经严重不足！此道路为内街小巷，是住宅区周边的道路。老百姓停车生活居住地方。

三、疫情三年后百业萧条，请施政要多考虑民生问题，以民文本。
	部分采纳
	采纳。
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主要是解决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车位供需需求日益增大的停车辅助，是作为公共停车场和专用停车场的补充，网上公示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服务收费方案设置了夜间21:00至次日7:30免费停车时间，是缓解群众停车难问题的便民利民举措。
3、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惠阳区的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车辆多、车位少的供需矛盾突显，为缓解中心城区停车难的问题，利用价格杠杆平衡停车供需矛盾，既避免公共资源被长期占用，又有效缓解群众停车难问题。

	8
	至惠阳发改局：

针对惠阳主要道路公共停车位收费的意见：不建议收费。

1.公共资源，公共使用，如果只是提高车位流转利用率还有很多方法，不能一收费了之，有点简单粗暴，停车收费了就能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吗？没有逻辑关联，有人说停车困难吗？即使有人说停车困难，是针对用其他物体占用车位的现象，如果停车位停泊的是正常车俩的话，没有人会觉得不妥，市民不存在把公共临时泊位当成了免费私人停车位的观点，设置停车位不就是为了停车的吗。

2.本次收费范围覆盖城区主要人口活动区，市民想免费停个车都成了一种奢望的话，幸福指数讲直线下降，即使城市配套、建设再完善，也弥补不了人们自己钱包的亏空。停车收费事小，关乎民众安居乐业，应是重大事项，固建议不收费。

3.后疫情时代，经济压力陡增，收入减少，家庭负担重，每天抢免费的车位就是节省每月250元停车费，以减轻生活成本。固此建议不收费。

4.即使要收费，建议延长首听免费时间，延长夜间免费停车时间，降低最高收费的标准，建议不高于小区物业停车费。例如24小时最高只收费5元或十元，如果按此收费标准太高，比一般商业停车场都要高，惠阳人生活和消费水平无法接受，非常不合理。

5.线上回复意见无法回复，提示第一项用户名处错误，但用户名是系统登录自行写入的，又无法更改，所以线上无法恢复意见，请检证，畅通意见收集渠道。

一个普通惠阳市民
	不采纳
	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是依法在城市道路内统一施划的为社会公众提供机动车临时停放服务场所，按规定设置路内停车泊位，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解决惠阳地区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车位供需需求日益增大的停车辅助，并作为公共停车场和专用停车场的补充。停车服务收费主要是通过利用价格杠杆促进路边停车即停即走、快停快走，引导车辆有序流动，保持城市交通畅通和市民出行高效便捷。
2、目前拟定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是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与省内大部分地市首停免费时段做法相符合，与惠阳周边区县免费时间一致，设置夜间21:00至次日7:30免费停车时间，是缓解群众停车难问题的便民利民举措。
3、线上回复意见可以收到，也可通过来电或来信回复意见。


	9
	定价太高，24小时10元封顶。
	不采纳
	网上公示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是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与省内大部分地市设置首停免费时段相符合，与惠阳周边县区免费时间相一致。


	10
	至少前十五分钟或三十分钟免费吧，要不临时停下都收费，圈钱太狠了。停车场都有免费时段啊。还有就是周末免费时段要延长，20点到8点还差不多。还有收费太高了，后果就是停车位空置率太高，老百姓怨声载道，不信走着瞧。
	部分采纳
	网上公示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是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与省内大部分地市设置首停免费时段相符合，与惠阳周边县区免费时间相一致。


	11
	不应该设置首半小时免费 半小时后开始计费的模式吗？在路边拿个东西停车位就五块？
	采纳
	网上公示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是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与省内大部分地市设置首停免费时段相符合，与惠阳周边县区免费时间相一致。


	12
	惠阳区发展和改革局价格与收费管理股：

关于《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反馈

尊敬的惠阳区发展和改革局价格与收费管理股负责人：

首先，感谢贵局对于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的公开征求意见，这一举措体现了政府决策的透明性和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在仔细研读《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征求意见稿）》后，我对其中关于收费时间的设定有些不同的看法。方案中提到，首60分钟需要收费5元。我认为这样的设定可能不太合理，对于短暂停留的情况存在收费过高的问题。

具体来说，很多时候，驾驶员可能只是需要短暂停车接送人员，或者因路过而暂时停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首30分钟内不收费，将更加符合实际需求。这样既能满足市民临时停车的需求，又能避免因为担心产生费用而故意在格外停车，从而可能造成的道路拥堵情况。

因此，我建议将方案中的首60分钟收费调整为首30分钟免费，超过30分钟后再按照相应的标准收费。这样的调整既能体现政府对市民短暂停车需求的照顾，又能有效引导驾驶员合理利用道路资源，缓解道路交通拥堵问题。

以上意见仅代表个人观点，如有不当之处，请贵局予以指正。同时，希望贵局能够认真考虑这一建议，并在最终的收费方案中加以体现。

再次感谢贵局对于公众意见的重视和采纳。期待未来惠阳区的道路交通能够更加顺畅、有序。

此致

敬礼！
	采纳
	网上公示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是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与省内大部分地市设置首停免费时段相符合，与惠阳周边县区免费时间相一致。


	13
	针对贵局发布的《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征求意见稿）》，我在仔细研究后，对于其中的收费时间标准有些建议。

方案中规定的首60分钟收费5元，在我看来，可能对于需要短暂停留的驾驶员来说不太友好。很多时候，人们只是需要快速停车完成一些短暂的事务，如接送乘客、快速取物等。如果这种情况下也要被收取费用，可能会让一些驾驶员选择避免使用临时泊位，转而寻找其他不规范的停车方式，这反而可能加剧道路的拥堵问题。

因此，我建议将免费停车时间从首60分钟调整为首30分钟。这样的调整能更好地满足市民短暂停车的实际需求，同时也有助于鼓励驾驶员更加合理地使用道路资源。超过30分钟后，再按照既定的标准收费，这样既保证了停车位的周转率和使用效率，又充分考虑了市民的实际需求。

再来，建议停车收费路段有人巡查，清除设置路障霸占车位的。

请贵局在制定最终方案时，能够考虑这一建议，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调整。我相信这样的调整能够更好地平衡道路资源的使用和市民的停车需求，为打造更加顺畅、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贡献力量。

感谢贵局对于公众意见的重视和采纳，期待未来能够看到更加完善、合理的停车收费方案。
	部分采纳
	1、网上公示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是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与省内大部分地市设置首停免费时段相符合，与惠阳周边县区免费时间相一致。
2、关于违规占用停车泊位的行为，公安交警大队将持续加强对违规占用停车泊位行为的管理，联合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净路行动”，如有遇到违规占用的行为，可拨打报警电话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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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

惠阳区发展和改革局价格与收费管理股：

针对贵局发布的《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征求意见稿）》，我经过仔细研究，并结合实际情况，对于其中的收费时间标准提出以下建议。

一、关于30分钟以内收费的不合理性

短暂停车需求的普遍性：在城市中，许多事务可以在30分钟内完成，如接送乘客、快速购物等。对这类短暂停车收费，将增加市民的日常生活成本，不利于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

交通流畅性的考虑：如果设置合理的免费停车时间（如30分钟），将鼓励驾驶员快速完成事务并驶离，从而减少道路拥堵。反之，若短时间停车也要收费，可能导致驾驶员为避免费用而延长停车时间，反而加剧道路拥堵。

公共服务的定位：作为公共资源，城市道路和停车位的管理和收费应体现公共服务性质。对短暂停车实行免费，更能体现城市对市民的关怀和服务。

收费效率与成本问题：对30分钟以内的停车进行收费，将增加收费人员的工作量和系统的复杂性，导致管理成本上升，而这些成本最终可能会转嫁到市民身上。

其他城市的实践经验：许多城市在设置道路停车收费时，都会提供一定的免费停车时间。这样的政策既满足了市民的实际需求，也体现了城市管理的智慧和温度。

因此，我建议将免费停车时间设置为首30分钟，超过该时间后再按照既定的标准收费。这样的调整能更好地平衡道路资源的使用和市民的停车需求，为打造更加顺畅、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贡献力量。

二、其他建议

除了上述关于30分钟以内收费的不合理性外，我还建议贵局在制定最终方案时，充分考虑市民的承受能力和停车需求的差异性。同时，加强停车场的规划和管理，提高停车位的利用率和周转率，以缓解城市停车难的问题。

最后，感谢贵局对于公众意见的重视和采纳。我相信在贵局的努力下，惠阳区的道路交通将会变得更加顺畅、有序。期待未来能够看到更加完善、合理的停车收费方案。

此致

敬礼！
	采纳
	1、网上公示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是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与省内大部分地市设置首停免费时段相符合，与惠阳周边县区免费时间相一致。
2、按照“路内高于路外、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原则，制定差别化服务收费标准，适当扩大路内、路外停车设施之间的收费标准差距，引导更多群众使用路外停车设施。

	15
	你好！

       关于对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车停车实行收费这一方案，作为在淡水草洋居住了30多年的居民，本人是非常赞成的。因为随着近几年城区汽车保有量的几何式增长，且有相当一部分无良商家长期霸占公共停车位，导致车主跟商家矛盾日益增多，而相关交管部门又懒于主动管理，让原本有限的公共停车位更显得供应不足，实施有偿收费制确实可以提高停车位的周转率和利用率。

       相较于我们这种大路边自建房的居民，不像住小区那样可以选择室内外停车场，路边停车位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如果按照初步收费方案进行收费，对我们上班的人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除去免费时段，平时晚上6点到家，第二天7点半前上班，即一天就要15元，22个工作日就要330元，再加上每个月8-10天的休息日，一个月下来简直就是一笔昂贵的停车费用，非常不合理。本来现在经济形势就恶劣，临街商铺很多都租不出去，冷冷清清，而淡水的消费水平与居民收入是成反比的，再增加一项颇高的停车费用，更令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了！

       所以针对相关收费方案，本人强烈建议：对于旧城的自建房密集区路段可以提供月卡形式，180-200元/月是最为合理的。

       以上意见请有关部门认真听取和审议，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谢谢！
	部分采纳
	网上公示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是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与省内大部分地市设置首停免费时段相符合，与惠阳周边县区免费时间相一致。


	16
	建议增加月卡，在智慧大厦上班，月卡收费300元/月。
	不采纳
	实施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是利用价格杠杆平衡停车供需矛盾，避免公共资源被长期占用，缓解停车难问题，是为市民提供周转率高、便利性强的临时停车服务，暂不实施月卡套餐。

	17
	八小附近规划格位不附合标准（公交公司附近），支持收费，增加收入。
	部分采纳
	道路停车泊位的施划和调整由公安机关负责。经公安交警部门回复意见，该路段为双向四车道，目前满足通行需求，八小上放学高峰期将进一步加强学校周边的巡逻管控，保障正常通行；滨河南路路段部分按道路宽度规范对部分停车位进行铲除（撤销）。

	18
	收费合理，希望尽快实现收费，对城市有帮助，提高停车位周转率，解决停车位稀缺，提高城市发展，实行时间越快越好。
	采纳
	

	19
	收费合理，价格太高，建议1小时免费，30分钟免费时间短。
	不采纳
	网上公示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是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与省内大部分地市设置首停免费时段相符合，与惠阳周边县区免费时间相一致。

	20
	前1小时收费不合理，4小时以上收费比较合理，可以提高周转率。
	不采纳
	网上公示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是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与省内大部分地市设置首停免费时段相符合，与惠阳周边县区免费时间相一致。


	21
	一类二类区域标准是怎么确定的，是以人口，还是以当地车辆能行保有量，还是道路的宽度来确定。
	采纳
	根据惠州市惠阳区智慧共享停车系统项目区域划定，一类区域为淡水街道辖区，二类区域为秋长街道、三和街道辖区；利用价格杠杆平衡停车供需矛盾，制定分区域、差异化的收费标准，是符合省市相关政策文件精神。

	22
	建议把小区周边内街小巷临时停车位取消收费服务，原因是小区停车位紧，不够业主停放，支持在商业街、大路边开展停车收费。
	部分采纳
	按规定设置路内停车泊位，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解决惠阳地区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车位供需需求日益增大的停车辅助，是作为公共停车场和专用停车场的补充。网上公示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设置了夜间21:00至次日7:30免费停车时间，是缓解群众停车难问题的便民利民举措。

	23
	建议把小区周边停车位取消收费服务，原因是小区停车位满了，周围没有停车场，不方便业主停车。
	不采纳
	按规定设置路内停车泊位，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解决惠阳地区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车位供需需求日益增大的停车辅助，是作为公共停车场和专用停车场的补充。网上公示的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设置了夜间21:00至次日7:30免费停车时间，是缓解群众停车难问题的便民利民举措。


